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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9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6_B0_c26_249761.htm “在面试期间，考官不得做与

考试无关的事；不得接受宴请和馈赠品；不得无故不到；不

得接听电话；不得打人情分。”8月19日，240余名参与新疆

公务员招录面试工作的考官与自治区人事厅签订的责任书上

明确规定。 据了解，从8月20日至25日，新疆公务员考试进入

面试环节，约有1.3万人通过笔试获得面试资格。为确保新疆

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公务员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在组织面试时，

实行面试考官责任制，面试考官与自治区人事厅在考前签订

责任书。在面试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的考官，将追究考官责

任，取消面试考官资格。 据介绍，面试工作实行“三抽”，

即纪检人员、考官、考生三方面都根据抽签随机分配。每天

早上抽签决定考官将去的考场，抽完签后，所有考官必须关

闭通讯工具。在面试结束前对考官实行封闭式管理，断绝考

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 “让考官签责任书，就是想从制度上

对考官进行约束，保证面试工作的公正和客观。”自治区人

事厅公务员管理处处长李军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